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二期有线网络电视服务项目调研需求确认书

（一）项目基本信息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概述
	数量
	单位

	1
	中山大学附属第七医院（深圳）二期有线网络电视服务项目
	本服务旨在充分利用医院二期已建成的全光网，由运营商利用此网络基础设施提供有线电视直播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提供医院自办频道服务，确保内容合规、传输稳定。
	1
	项


（二）服务要求
	需求名称
	服务要求

	1.IPTV服务要求
	（1）高清直播频道：通过光纤专线为医院提供高清电视直播节目源，所提供的频道须包含“央视频道”、“各省级卫视频道”及“深圳本地频道直播”，频道总数≥50路频道，支持至少 7 天回看及 2 小时时移。

	
	（2）自办频道：提供医院的专属频道，可包含医院概况、医院荣誉、领导风采、名医荟萃、健康宣教等医院自行定制的内容。

	
	（3）开机定制化需求：支持在电视开机启动时设置无广告和医院指定的品牌标识（LOGO），支持在电视开机后自动进入医院指定的电视直播频道或者医院专属频道。

	
	（4）接入要求：运营商负责建设从运营商机房至医院二期负一楼电视机房的专用链路，带宽需满足终端并发访问峰值需求；运营商充分利用医院二期已建成的全光网基础设施，负责提供并安装项目所需的其他软硬件设施（包括但不限于有线电视网络核心交换机、流媒体服务器、信号机顶盒等），与医院二期区域的电视机（院方提供）配套使用。

	2. 售后服务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一年，到期后双方如无异议自动延续。

	
	（2）项目实施：在完成项目招标后，供应商应尽快完成合同签订、业务开通工作，并协调测试人员完成业务段的测试工作。

	
	（3）开通时限：整体业务须在合同签订后7天内完成开通调试，且各电视的安装调试工作不得影响医院正常的诊疗秩序。

	
	（4）运行维护：提供全面的维护服务，包括设备调试、故障检测、设备更换及软件升级；如当出现无法接收信号、机顶盒损坏等故障时，简单故障问题30分钟内提供远程技术支援，若远程无法解决，供应商应在24小时内安排技术人员到现场处理，直至故障彻底排除，恢复正常使用。本项目供应商提供的所有软硬件设施（医院电视机和全光网基础设施除外），如判断损坏，均由供应商负责免费更换，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3. 付款方式
	月度结算（每月实际开通信号的电视数量×最终成交价(元/月/台)），供应商每月提供账单及相应金额发票。


PAGE  


